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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鋯業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比較數

字。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期財務報表」）未經本集團核數師審核，但經本

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附註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營業額 2 170,018 149,024

銷售成本 (113,466) (99,008)

毛利 56,552 50,016

其他收益 2 288 453

分銷成本 (4,846) (3,915)

行政開支 (7,886) (6,697)

經營溢利 3 44,108 39,857

融資成本 — —

除稅前溢利 44,108 39,857

稅項 4 (5,684) (5,102)

股東應佔溢利 38,424 34,755

股息 5 — —

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 6 0.083 0.087

每股攤薄盈利（人民幣） 6 0.083 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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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7 219,333 124,746

無形資產 8 4,000 4,500

非流動總資產 223,333 129,246

流動資產

存貨 9 40,606 18,538

持至到期證券 10 1,062 1,067

應收增值稅項 336 10,159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 11 77,208 39,549

現金及銀行結餘 147,922 139,665

流動總資產 267,134 208,978

總資產 490,467 338,224

流動負債

應付稅項 28,032 25,628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賬款 12 37,827 41,502

流動總負債 65,859 67,130

流動資產淨值 201,275 141,84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24,608 271,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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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資本及儲備

股本 53,280 42,450

其他儲備 195,845 91,585

保留溢利 175,483 137,059

股東資金 424,608 271,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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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經營業務之淨現金（流出）／流入 (8,449) 24,471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20,604) (42,896)

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37,217 (12,740)

匯率變動之影響 93 (142)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之增加／

（減少）淨額 8,257 (31,307)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39,665 172,988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47,922 141,681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結餘分析

未經審核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現金及銀行結餘 147,922 141,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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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企業 員工
股本 合併儲備 股份溢價 儲備基金 發展基金 福利基金 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 42,450 (11,085) 61,685 20,557 10,278 10,278 (128) 137,059 271,094

發行股份 10,830 — 125,029 — — — — — 135,859

股份發行開支 — — (1,167) — — — — — (1,167)

本期內溢利 — — — — — — — 38,424 38,424

二零零三年末期股息 — — (19,695) — — — — — (19,695)

匯兌差額 — — — — — — 93 — 93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53,280 (11,085) 165,852 20,557 10,278 10,278 (35) 175,483 424,608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企業 員工
股本 合併儲備 股份溢價 儲備基金 發展基金 福利基金 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 42,450 (11,085) 61,685 13,528 6,764 6,764 (20) 97,615 217,701

本期內溢利 — — — — — — — 34,755 34,755

二零零二年末期股息 — — — — — — — (12,740) (12,740)

匯兌差額 — — — — — — (142) — (142)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 42,450 (11,085) 61,685 13,528 6,764 6,764 (162) 119,630 239,574

本集團兩間附屬公司於中國成立為外商投資企業，須按規定將法定賬目所列之部

份純利轉撥至儲備基金，企業發展基金及員工福利基金這三項法定儲備中。所有

該等基金均用作指定用途。

儲備基金僅可於獲得有關機關批准後用作抵銷累計虧損或增加資本。所有外資獨

資及中外合資企業一般須將除稅後不少於10%之純利轉撥至儲備基金，直至該基

金之結餘達到各附屬公司註冊資本50%為止。儲備基金不得以現金形式分派。

企業發展基金僅可在獲得有關機關批准下用作增加資本。員工福利基金僅可作僱

員福利用途。該等轉撥於每年年終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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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呈報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中期財務報表乃按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

準則」）第25號「中期財務報告」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

而編製。

編製本中期財務報表所使用之會計政策、計算方法及呈報基準與截至二零

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賬目所使用的相符。

2. 營業額、收益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研究、開發、生產及銷售一系列鋯化合物、電子材料、電

子陶瓷、新能源材料及電池。

銷售貨品於貨品所有權之風險及回報轉移時（一般指貨品交予客戶及所有權

轉移當時）確認入賬。

利息收入根據未償還本金及適用利率按時間比例確認入賬。

期內已確認之收益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營業額 170,018 149,024

其他收益  －  利息收入 40 250

－  其他 248 203

收益總額 170,306 149,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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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主要申報方式  —  地區分部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日本 美國 中國 荷蘭 其他 總計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分部收益 27,575 38,396 72,594 17,749 13,704 170,018

分部業績 5,887 12,128 29,947 4,030 4,560 56,552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日本 美國 中國 荷蘭 其他 總計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分部收益 32,904 43,153 48,990 13,133 10,844 149,024

分部業績 7,949 14,527 19,785 3,724 4,031 50,016

(ii) 次要申報方式  —  業務分部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電子材料及 新能源

鋯化合物 電子陶瓷 材料 電池 總計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分部收益 157,268 385 12,365 — 170,018

分部業績 52,975 130 3,447 — 56,552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本集團於一個業務分部進行業務，即研究、開發、製造及銷售鋯化合

物，故本集團並無就此編撰業務分部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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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折舊

期內本集團之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約人民幣3,572,000元（二零零三年：人

民幣2,311,000元）已計入銷售成本。

4. 稅項

簡明綜合損益表內的稅項開支包括：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中國企業所得稅撥備 5,684 5,102

(a) 由於本集團期內在香港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在賬目內作出香港利

得稅撥備。

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宜興新興鋯業有限公司（「宜興鋯業」）及宜興倍

特電池有限公司（「倍特電池」）於中國註冊成立，因此須按當地法定稅

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根據中國有關所得稅法例，

宜興鋯業及倍特電池有權就首個及第二個獲利年度享有所得稅豁免，

並於其後三年享有50%企業所得稅減免。自二零零三年一月起，宜興

鋯業企業所得稅之適用稅率為12%（為沿海經濟開放區外商投資企業標

準稅率之50%）。由於在本期內倍特電池並無獲利，因此並無為倍特電

池作出企業所得稅撥備。

(b)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由於並無有關稅項之重大暫時差異，故並

無於財務報表確認遞延稅項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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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股息

於本報告日期並無建議派發中期股息（二零零三年：無）。

6.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期內股東應佔溢利人民幣38,424,000元（二零零三年：人

民幣34,755,000元）及已發行463,054,384股（二零零三年：400,000,000股）

股份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攤薄盈利乃按463,734,202股（二

零零三年：400,314,804股）股份計算，該等股份為期內已發行股份數目之加

權平均數加被視為無償發行之679,818股（二零零三年：314,804股）股份之

加權平均數（倘所有尚未行使之購股權獲行使）。

7. 物業、機器及設備

未經審核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千元人民幣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賬面淨值 124,746

增添 98,386

折舊 (3,799)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賬面淨值 219,333

8. 無形資產  —  技術知識

未經審核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千元人民幣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賬面淨值 4,500

於期內之攤銷支出 (500)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之賬面淨值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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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存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原料 12,900 3,874

在製品 973 973

製成品 26,733 13,691

40,606 18,538

10. 持至到期證券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金額為 1,000,000港元（人民幣

1,062,000元）之存款證，固定息率為每年1.8厘，為期兩年。該存款證將於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到期，有關結餘被分類為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之流

動資產。

上述存款證已抵押予一間銀行，以擔保授予本公司之銀行融資。

11.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

於扣除呆壞賬撥備後之應收貿易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0 —  90日 42,398 24,135

91日  —  180 日 — 1,734

181日  —  365日 — 113

一年以上 — 107

應收貿易賬款 (a) 42,398 26,089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34,810 13,460

77,208 39,549

(a) 給予客戶的一般貸款期為最高九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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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賬款

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0 — 90日 5,432 4,643

91日  — 180日 — 927

181日  — 365日 — 299

一年以上 — 504

應付貿易賬款 5,432 6,373

應付票據 1,154 —

應付一間關連公司款項 (a) 2,438 —

應付董事款項 (a) 3,862 8,682

應付薪金及福利 14,190 15,287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賬款 10,751 11,160

37,827 41,502

(a) 結欠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須於要求時償還。

13. 資本承擔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已訂約但未撥備

　－  購買廠房及機器 1,455 2,495

　－  在建工程 3,885 4,330

5,340 6,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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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關聯方交易

關聯方交易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一間關聯公司供應電力 (a) 2,697 4,286

一間關聯公司供應蒸氣 (a) 5,091 9,489

一名關聯方供水 (b) 1,311 1,242

(a) 宜興鋯業分別於二零零零年九月一日及二零零零年九月十六日訂立電

力及蒸氣供應協議及補充協議。根據該等協議，該關聯公司於日常之

電力及蒸氣供應業務按一般商業條款供應電力及蒸氣。該協議已於二

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宜興鋯業自一間關連公司收購一熱電廠時終止。

(b) 宜興市徐舍鎮之集體擁有企業宜興市徐舍自來水廠（「自來水廠」）向本

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宜興鋯業供水作生產用途。有關自來水乃於日常

業務中按自來水廠向其他客戶收取及訂立之相若價格及條款購買。由

於鮑夕妹女士（為宜興鋯業副總經理及本公司執行董事兼股東楊新民先

生之配偶）為自來水廠之法人代表，故此自來水廠屬關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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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在回顧期內，本集團之營業額及除稅前溢利分別約為人民幣170,018,000元及人

民幣44,108,000元，較去年同期增長14%及11%；股東應佔溢利較去年同期上升

11%，達人民幣38,424,000元，每股盈利約為人民幣8.3分（二零零三年：人民幣

8.7分）。

業務回顧

經營概況

二零零四年全球鋯化學品市場充滿挑戰，原材料鋯英沙供應持續短缺，價格因而

大幅上升，加上其他原材料（包括鎳及鈷）價格呈上升趨勢，以及華東電力及煤碳

供應短缺及價格上漲，令鋯化學品的生產成本上漲。儘管受該等不利外在因素影

響，本集團以本身的經營規模、客戶基礎、業務網絡及研發實力等多方面優勢，

仍能維持毛利率於33%的理想水平。

繼往開來，本集團二零零四年的目標是發展其主營核心業務，開闢新的收入來

源，強化盈利能力。本著這個目標，經過接近兩年的部署後，現時本集團基本上

已形成了三大核心業務，包括鋯化合物生產及銷售、新能源材料製造及分銷，以

及電池生產及銷售。此外，本集團以本身在鋯化學品行業的優勢，經營相關的電

子陶瓷產品業務，產品包括PTC及組件、電加熱管、鋯板等。

在擴充業務的同時，本集團亦致力提升營運效益，降低經營成本。有見於中國電

力供應呈求大於供的現象，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四月收購了中國宜興一間熱電

廠，為擴充本集團廠房及生產線所需提供大量持續及穩定之電力及蒸氣供應，令

本集團業務不受華東能源短缺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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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集團已在業內建立領導地位外，主席楊新民先生本身亦為鋯行業的權威人

士，擁有29年從事鋯的生產、研究及經營的經驗，因此楊先生在二零零四年四月

中國新成立的「中國有色金屬協會-鋯鉿分會」中，被業界推選為副會長（會長為政

府官員），並被推薦為中國鋯鉿學術委員會專家組成員，任期兩年，足見本集團

在管理人才及業內知識均獲廣泛推崇。

鋯化合物生產及銷售業務

鑑於鋯英沙價格急升及供應短缺，本集團繼續調整其產品組合，將重點由上游低

檔產品轉往邊際溢利較高之下游深加工產品。憑藉其於研究及開發之競爭優勢、

靈活生產程序以及嚴謹品質與成本控制，本集團於業內一直保持領導地位。

本集團繼續奉行其務實方針，投放龐大資源於研究及開發、簡化生產程序及市場

擴展策略規劃上。利用二零零三年下半年進行之擴產及發展更廣闊之收益基礎，

鋯化合物繼續成為本集團的主要收入及盈利來源，營業額達人民幣157,268,000

元，較去年同期增加6%，佔本期總收入的92.5%。

新能源材料製造及分銷業務

新能源材料是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開發的新產品，當中包括氫氧化鋯、儲氫合金

粉及鈷酸鋰等電池正負極材料。由於產品技術含量較高，毛利率亦較理想。現時

本集團已建立了理想的生產規模，並取得多間海外及本地企業如日本松下集團旗

下的無錫松下電池有限公司等為其主要客戶。此等國際級的客戶群對此項業務的

長遠發展非常有利。

雖然新能源材料業務處於起步階段，尚未能為本集團提供顯著的收益，但本集團

相信，隨著此項業務朝着正確方向發展，未來將會成為帶動集團增長的一個亮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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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生產及銷售業務

本集團將業務延伸至電池市場，於二零零四年一月在中國成立全新全資附屬公司

宜興倍特電池有限公司。該公司主要製造鋰離子、鎳氫及鎳鎘電池以供出售，而

首條生產線已於二零零四年六月投產。本集團將繼續按階段逐步擴充電池產量。

未來展望

展望未來，隨著全球對鋯在核能源、核軍事及高科技領域等方面的需求增長較快

外，普通的民用工業、化學產品及化妝品市場，以至人造鋯寶石行業的需求更是

潛力極大。本集團將認真研究和把握機遇，調整產品結構和發展方向，開拓國際

和國內市場的份額，嚴格內部管治，以獲取更好的業績回報股東及投資者。

二零零四年下半年，本集團的新能源材料系列產品將會有較大的增長。本集團於

二零零四年四月收購的熱電廠將為本集團的快速發展保障電的供應，這也將成為

一大優勢。

在未來三年，新能源材料將作為本集團發展的第二大支柱產業，特別正在研究開

發將鋯作為新能源材料中的添加劑，如研發成功，將是國際和國內首例，並為本

集團帶來無限商機和利益。

此外，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一月在中國宜興新創辦的宜興倍特電池有限公司（「倍

特電池」）將是往後三年又一新的亮點，預計於三年內形成較大規模，並將成為本

集團的第三大支柱產業。  該產業的大部份原料將由本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宜興

新興鋯業有限公司提供，因此在原料的高品質及穩定供應量上都獲得保證，為倍

特電池之長遠發展形成了競爭優勢。同時，按照國家對外資企業現行之「兩免三

減半」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倍特電池將會從第一個獲利年度起

享受兩年的全免企業所得稅，和其後三年的減半企業所得稅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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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則，有關鋯的電子陶瓷產品PTC及組件、電加熱管、鋯板等系列產品，本集團

在本年內完成有關CQC認證、擴能及試產工作後，預計電子材料及電子陶瓷分部

在二零零五年將會有可觀發展，從而成為本集團之重要分部。

本集團十分重視科研開發和創新，研究機構齊全，研究設施先進，科研力量專業

和充足，激勵政策優惠，每年都會給本集團帶來成果和效益，並承擔多項中國的

有關創新科研項目。相信未來三年之科研合作及科研成果將會取得更大的收穫。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

主要股東及董事之證券權益

主要股東之證券權益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存置的股東

登記冊顯示，以下股東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權益：

股東名稱 股份數目 佔總股本百份比

楊新民 320,970,946 63.92%

惠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3,708,000 8.70%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董事會未知悉有任何人士直接或間接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必須存置的登記冊內所載的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5%或以上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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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之證券權益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

見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證券中擁有(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341條第7及8

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權益（包括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視為或當作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b)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352條須登記於該規定所指登記冊之權益；或(c)根據上市規則所載上市

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如下：

股份數目及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持有股份百份比約數

楊新民 個人 320,970,946 (63.92%)

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

根據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董事通過書面決議案批准之購股權計劃（「計

劃」），董事會可酌情向本公司或本集團任何執行或非執行董事（不論是否獨立）、

全職或兼職僱員、諮詢人或顧問（不論以聘用、合約或榮譽形式服務及是否受薪）

（「合資格人士」）授出購股權（「購股權」）。該計劃將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屆滿。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計劃已授出可認購共2,000,000股本公司股份之

購股權，佔本公司於授出日期已發行股份之0.5％。期內並無行使任何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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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披露所授出購股權於期內之變動：

購股權數目
於 於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十二月 六月

可行使 每股 三十一日 三十日
授予人姓名 授出日期 之期間 認購價 尚未行使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尚未行使

黃凱欣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0.87港元 2,000,000股 — — 2,000,000股
十一月一日 五月一日至

二零零四年
八月十三日

關連交易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進行下列關連交易：

本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宜興新興鋯業有限公司（「宜興鋯業」）與江蘇新興化工集團

有限公司（「新興化工」）於二零零四年二月十三日就購買一熱電廠訂立轉讓協議，

根據一名獨立執業估值師之估值，代價為人民幣77,780,000元。

新興化工乃由持有本公司63.92%已發行股本之控權股東楊新民先生全資擁有，

根據上市規則，新興化工屬本集團關連人士，而轉讓協議則構成本集團之關連交

易。

收購乃在本集團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進行，轉讓協議之條款乃按公平基準釐

定。由於收購事項將有助減低生產成本，以確保穩定及持續之電力及蒸氣供應，

故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均認為是項交易乃屬公平合理，符合本集團利益，並有

利於本集團長遠發展。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抵押銀行存款約人民幣261,000元（二零零三

年：人民幣125,000元）作為中國之銀行給予貿易融資之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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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融資包括銀行透支1,000,000港元及公

司信用卡300,000港元。該等融資以一間銀行於香港持有之存款證1,000,000港元

作抵押（請參閱上文附註(10)）。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具相同之銀

行融資。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長期負債。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共有約580名僱員（二零零三年同

期：444名）。二零零四年上半年，僱員酬金總額（包括董事酬金）約為人民幣

7,067,000元（二零零三年同期：人民幣6,468,000元）。本集團給予僱員之薪酬具

有競爭力，而僱員亦將根據本集團之整體薪金及紅利制度，及因應個別表現獲得

獎勵。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

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優先購買權

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或開曼群島法例，概無載列任何有關本公司須按比例向現

有股東提呈發售新股份之優先購買權規定。

重大訴訟

期內本公司並無涉及任何重大訴訟或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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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管治

最佳應用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由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期間均有遵守上

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成立審核委員會，其書面職權範圍乃根據香港

會計師公會刊發之「審核委員會成立指引」所載之規則製訂。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責

任為審核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措施，其成員包括兩位獨立非

執行董事鄭發丁先生及郭靖茂先生，並由鄭發丁先生出任審核委員會主席。審核

委員會已經審閱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

結算日後事項

於本報告發出之日，本集團並無任何結算日後事項。

在聯交所網站內登載財務資料

上市規則附錄16第46(1)至46(6)段要求之所有資料將於稍後在聯交所網站內登載。

承董事會命

楊新民

主席

香港，二零零四年九月八日

於本報告日，本公司之董事會由楊新民先生、周全先生、黃月琴女士、李福平先

生、鄭發丁先生及郭靖茂先生組成。


